
 

 

 

 

 

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表 

   

        项   目   名   称 ：宸洲·壹品公馆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盖章）：龙岩市宸信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单位（盖章）：福建景鹏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送   审   时   间：  2023 年 5  月                                   

   

   

 

 

          

  



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表 

项目 

概况 

名  称 宸洲·壹品公馆建设项目  

项目投资编码 20207-350825-04-01-289871 

位   置 
连城县莲峰镇莲塘北路，地理坐标 E116°45′56.15″、N25°

42′56.39″ 

建设内容 新建住宅用房 44套，1层地下室，总建筑面积 9374.76m
2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5900.00 

土建投资 

（万元） 
4000.00 占地面积（hm

2
） 

永久：0.5503 

临时：0 

动工时间 2022年 9月 完工时间 2024年 6月 

土石方（m
3
）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18922 830（含表土） 825（表土） 18917 

城市建筑弃土

（渣）消纳 

管理部门 

产生的余（弃）方全部由连城鸿运市政道路工程建筑有限公司负责，

经连城县城建部分运至城市指定的建筑垃圾消纳场进行处置 

项目区 

概况 

涉及重点 

防治区情况 

粤闽赣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丘陵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
2
•a）] 

385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
2
 • a）] 

500 

项目选

址水土

保持评

价 

选址不属于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避让

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

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等区域，未处于重要江河、湖泊的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

保留区，但选址无法避让国家级重点治理区，通过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一级标准并

提高有关措施的防治标准，使主体工程选址全面满足水保法、技术标准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对主体工程选址的约束性规定要求。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 88.05t 

防治责任范围（hm
2
） 0.5503 

防治标准 

等级及 

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建设类项目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7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覆盖率（%） 25 



水土保持 

措施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沿小区道路中间或一侧埋设 HDPE地埋雨水管涵，总长度

249m（含雨水口、集水井）；地面设置的小车停车场采用透水砖铺装硬化，总面

积约 618m
2
；绿化区回覆耕植土 825m

3
，覆土平均厚度 0.5m。植物措施：采取栽植

景观乔灌木+铺植草皮的园林绿化方式进行绿化地的绿化，总面积 1651m
2
。临时

措施：永临结合布设临时排水沟，土质沟槽 215m；铺设彩条布苫盖 500m
2
；在项

目区进出口布设一体化洗车台 1处。 

 

水土保持 

投资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36.97 植物措施 57.79 

临时措施 9.11 水土保持补偿费 0.5503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2.08 

水土保持监理费 2.59 

设计费 0.50 

总投资 109.5903 

编制单位

基本信息 

名称：福建景鹏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MA31DDUK4R 

地址: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田洋社区兴业东路 21号 13幢 1905室 

邮编：364000 

电子信箱：215119395@qq.com    传真： 

法人代表：孙思诺                 联系电话：0597-2160799 

联系人：朱国英                   联系电话：13559309925 

建设单位 

基本信息 

 

名  称：龙岩市宸信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5MABQCGD7XD 

地   址：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莲峰镇莲东北大东路 252号 

电子信箱：chenzhifeng@chariland.com    传真： 

法人代表：刘劲超                 联系电话：18760696678 

 

授权经办人姓名：陈志峰              联系电话： 17606036912 
 

证件类型及号码：350583198908178939 

 

 



建设单位 

对水土保持 

方案 

(上述内容) 

公开情况 

公示网站： 

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众意见接收和处理情况： 
 
 

 

建设单位

组织 

水土保持

论证情况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等相关规定，对

福建景鹏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填制的《宸洲·壹品公馆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审批表》进行了审阅，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本项目建设符合水土保持要求，工程选址除无法避让粤闽赣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以外，不存在其他限制性因素，工程建设方案及布局合理； 

（二）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

准符合要求，制定的各项目标的指标值合理，表土保护率根据施工开工前已无可

剥离表土的实际情况不予制定也符合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 

（三）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分析的结果，土石方尽量做到移挖作填，产生的

弃方已交由连城鸿运市政道路工程建筑有限公司处置，并运至连城县工业园区弃

土场，弃土点位置明确；后续绿化覆土采用外购解决，且由合法的供料方供给，

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四）同意审批表中预测的土壤流失总量为 88.05t，同意确定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为 0.5503公顷。 

（五）同意本项目防治分区及措施总体布局，工程措施采取地埋雨水管涵、

透水砖铺装硬化、绿化覆土；植物措施采取景观绿化美化；临时措施采取临时排

水、临时苫盖、一体化洗车台。 

（六）同意本项目确定的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09.5903万元，需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 0.5503万元。    

 

   

专家（签名）：                                 

单位：福建绿景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职称：高级工程师    联系电话电话：13850692528  

2023年 5月 26日       





 

建设 

单位 

承诺 

内容 

 

1.已经知晓并将认真履行水土保持各项法定义务。 

2.所填写的信息及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所提交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要求。 

3.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按照所提交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表，落实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有效防治项目建设中的水土流失；项目投产使用前完成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并报备。 

4.依法依规按时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5.积极配合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6.愿意承担作出不实承诺或者未履行承诺的法律责任和失信责任。 

7.其他需承诺的事项： 

 

    法人代表（签字）：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城市建筑 

弃土（渣）

消纳管理 

部门或弃 

土（渣） 

接纳方 

意见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平衡，不对外产生弃方，借方（表土）均从建筑材料市场合

法购入，因此不涉及征求城市建筑弃土（渣）消纳管理部门或弃土（渣）接纳方的

意见或建议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 

部门 

许可 

决定 

 

 

上述承诺以及提交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表，材料完整、格式符合规定要求，准予许

可。 

 
 
 

 
 

水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说明与要求： 
1.本表除编号、许可决定部分外，均由建设单位填写。 

2.本表“水土保持措施”“公众意见接收和处理情况”等如内容较多填写不下时，可附页说明。对于公众

提出的问题和意见，生产建设单位应当逐一处理与回应，并在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表中予以说明。 

3.本表“建设单位承诺内容”与“审批部门许可决定”不可分割，分割无效。 

4.本表需附的相关支持性材料，包括立项文件、地理位置图、总平面布置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图、水土保持方案在网站公示的截图，以及当地城市渣土消纳相关支持性文件、建设单位组织水土保持方案

评审专家出具的评审意见等。 

5.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前，建设单位应通过其网站、生产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相关政府网站

向社会公开拟报批的水土保持方案信息，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6.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项目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本表中的内容实施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7.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当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按规定向相应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组中应当有至少一名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专家，报备时只需要提交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竣工验收,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8.本表经批准后，项目地点、规模、水土保持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达到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等

有关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当及时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表，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9.本表一式六份，其中水行政主管部门执四份、建设单位执二份。 
 
















